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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核數師之公佈

董事會公佈，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已由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辭任本集團核數師，而吳
文仲會計師行已由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獲委任為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缺。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HLB」）已
由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辭任本集團核數師，而吳文仲會計師行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
三日獲委任為本集團核數師，以填補HLB辭任本集團核數師後之臨時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
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辭任乃由於HLB與本公司無法就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之核數費用達成共識所致。HLB乃在現行工作流量下考慮包括與審核有關之專業風險、核數
費用水平與其可供動用之內部資源等因素後達成此決定。

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均確認，本公司與HLB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HLB辭任而董事
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為應敦請本集團股東或債權人垂注之情況。

在HLB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向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發出之辭任函件中，HLB表示由
於所獲關於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基本不明朗因素之證據有限而可能產生影響之重大性，故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並無發表意見。除本公佈所披
露者外，HLB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而其認為應敦請本集團股東或債權人垂注之情況。

HLB尚未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展開任何審核工作。董事會認為，
更換本集團核數師將不會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全年業績之審核
及發佈。



董事會謹此感謝HLB過往所提供之服務。

承董事會命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蕭佩詩

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蕭佩詩女士及李耀東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
傅永國先生及葉泳倫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健民先生、周漢平先生及葉文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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